
 

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98 年度施政計畫 

計  畫  名  稱 

計   畫   內   容 

業

務

計

畫 

工

作

計

畫 

分  計  畫 

壹

、

公

園

管

理 

一

、

公

園

維

護 

<一>公園維護 1.加強全市公園(一公頃以上)之維護管理，提供市民安全、舒適、美好之休憩空間，工作要項如下： 

(1)公園設施物之養護及環境整潔。 

(2)公園內花木、草皮之增(補)植，喬灌木疏枝及病蟲害防治。 

2.大型公園委託民間機構維護(包括環境清潔、草皮及灌木修剪等項目)以維持景觀。 

 

 二

、

綠

地

及

行

道

樹

維

護 

<一>綠地及行道樹

維護 

臺北市綠地安全島等委託維護外包：全臺北市綠地廣場及市區道路安全島環境清潔、草皮修剪等委外維護管理。 

 三.

樹

苗

及

<一>樹苗及花卉培

育 

 

 

1.計畫性繁殖培育各種類木本花卉及四季草花等，以提供公園處所轄公園、綠地帶與安全島花壇等責任區域綠

美化，以及各項花卉展示活動展場佈置，或於舉辦各項園藝特展等大型活動時提供花木贈送予參訪民眾。 

 



 

花

卉

培

育 

貳

、

園

藝

管

理 

一

、

花

卉

栽

培

及

庭

園

示

範 

<一>花卉栽培及庭

園示範 

 

1.蒐集各地開花性花卉計畫性繁殖培育，以供公園處園所轄園區各景點所需花卉，增益庭園景觀。 

2.辦理菊展、臺北花卉展等大型活動。 

3.辦理各項環境綠美化推廣服務、園藝相關特展、講習等活動，提供民眾優質的遊憩空間。 

4.配合相關單位及園藝基金會舉辦園藝相關活動，以達到互相觀摩學習的目的。 

 二

、

花

卉

研

究

及

展

示 

 

<一>花卉研究及展

示 

1.配合推動市政建設計畫及落實現代化都市綠美化為重要任務，以「栽培」、「展示」、「休閒」、「研究」及「推

廣」五大目標，作為施政重點及努力方向： 

(1)持續篩選引進茶花、君子蘭、孤挺花、櫻花及非洲菫等適合公園處花卉試驗中心風土氣候的植物品種，以

達充實種源庫的目的，並進行茶花花期調節、非洲菫縞花品種組織培養繁殖及紅花鶴頂蘭無菌繁殖、復育

等研究試驗。 

(2)積極規劃辦理臺北茶花展，提供市民知性與感性兼具的最佳休閒空間。 

(3)依公園處業務需求召開病蟲害防治季會，以及視需要不定期辦理病蟲害防治專題研習，協助落實本處綠美

化花木病蟲害防治工作，以降低市區行道樹及公園花木病蟲害危害情形。 

(4)編輯「公園走透透」雙月刊，以及於公園處網站提供每月賞花情報等園藝知識，適時提供大眾各項園藝訊

息。 

(5)辦理各項園藝推廣教育活動，含一般市民園藝講習及本處員工環境綠美化專題研習、學校與機關團體等預



 

約參觀導覽及開放綠化服務專線等知性服務。 

參

、

公

園

及

綠

化

工

程 

一

、

公

園

工

程 

<一>公園工程 

 

 

1.依現行都市計畫編列年度預算，積極進行公園闢建，預計辦理 10 項公園新(擴)建工程。  

2.既成公園、苗圃整建工程，整修項目包括： 

(1)園路、排水道(管)、集水井、土溝清理維修等，地坪設施增設及維護。 

(2)遊憩、運動及服務設施等之增設及維修。 

(3)一般設施增設及維修。 

 二

、

綠

化

工

程 

<一>綠化工程 1.於本市各主要道路安全島、圓環、綠地、堤防、高架橋及聯外道路等重點地區栽植耐旱性佳及色彩豐富之觀

賞植物，塑造賞心悅目之市容景觀，另為有效運用有限之經費，將以色彩豐富之觀葉植物及開花性灌木取代

草花，以減少草花用量，另於工程施作時亦加強修剪形式與循環利用展覽資材等方式，豐富道路景觀，並節

省經費支應新增地點之綠化工程。 

2.綠地安全島整理，加強本市道路綠地、安全島植栽更新與再造，以維持設施之完善，提升道路景觀美質。 

3.加強全市綠地、安全島花木及行道樹維護管理，提供市民安全、舒適、美好之街道環境，工作要項如下： 

(1)維護綠地、安全島花草樹木之完整及環境整潔。 

(2)行道樹疏枝修剪、缺株補植及病蟲害防治。 

4.配合 2010 年臺北國際花卉博覽會加強周邊道路綠美化。 

肆

、

路

燈

管

理 

一

、

路

燈

維

護 

 

<一>路燈維護 

 

 

1.定期改善全市巷弄街道、公園(含河濱公園)、學校週邊及陸橋之照明設施，以維公共安全，消除治安死角。其

工作要項如下： 

(1)路燈用電安全檢查、盞數普查。 

(2)路燈巡查、維修、會勘。 

(3)燈具、燈泡及開關箱等更換及線路檢修。 

(4)實施日夜間巡修作業。 

(5)加強宣導 1999 電話通報查修作業 24 小時受理市民申修案件。 



 

 

伍

、

路

燈

工

程 

一

、

路

燈

整

建

工

程 

<一>路燈整建工程 

 

 

 

1.重要道路及巷弄路燈照明系統改善工程。 

2.辦理路燈地下線路及器具改善工程。 

3.配合年度計畫、市民、區公所及管理員查報換修不良路燈。 

4.計畫性辦理燈罩清洗、腐蝕燈桿更新等工程。 

5.路燈因車損、建損及遷移等之修復工程。 

6.配合道路統一挖掘辦理路燈整建工程。 

7.計畫性辦理ＦＲＰ開關箱與路燈桿共桿工程。 

8.配合 2010 年臺北國際花卉博覽會改善周邊道路景觀照明。 

 二

、

路

燈

新

設

工

程 

<一>路燈新設工程 

 

 

1.全市 12 區裝設 200W 水銀燈。 

2.全市郊區裝設高壓鈉光燈。 

3.配合電力桿下地裝設自備路燈桿工程。 

4.重要道路照明系統改善工程。 

5.巷弄路燈照明系統改善工程。 

6.燈桿與開關箱共桿工程。 

  <二>電力公司路燈

電源線路補助

事宜 

電力公司路燈電源線路補助事宜。 

 

  <三>路燈挖掘道路

修復工程 

路燈挖掘道路修復工程。 

 

  <四>配合捷運共同

管道規劃及工

程 

配合捷運共同管道規劃及工程。 

 

 


